


附件  
 

葵青民政事務處 
2024-25 年度社區參與計劃撥款申請 

 
舉辦「地方組織」活動須知 

 
1. 申請撥款非政府機構的註冊地址須位於葵青區內。註冊社團幹

事名單的三位幹事（例如主席、司庫及秘書等）中，有兩位或

以上相同，即視作同一團體。而團體分會亦視作「同一團體」。  
 
2. 每份申請最高撥款額為$16,000。  
 
3. 非政府機構須下述期限在活動完結後兩個月內將填妥的收支

結算表(載列於《撥款守則》附件 E 附錄)連同所需文件提交葵

青民政事務處(民政處)。  
 

活動舉行季度  
遞交填妥的收支結算表的期限  
(逾期遞交的申請將不予處理) 

2024 年 4 月 25 日至  
2024 年 7 月  

活動完結後兩個月內  

2024 年 8 月至  
2024 年 11 月  

活動完結後兩個月內  

2024 年 12 月至  
2025 年 1 月 10 日  

 

活動完結後一個月內  
 

 
 

4. 活動的撥款申請應在推行前提交民政處考慮，如活動已經展開，

任何在通過撥款前已支付的開支均不會獲得資助。  
 

 
5. 在同一季度內，同一團體如提出超過一項撥款申請，民政處可

考慮其擬舉辦活動之形式及性質等因素，決定其中一項申請將

獲第一優先，其餘申請將編入較後考慮次序。  
 
6. 團體若曾獲批社區參與計劃撥款，其後又於同一財政年度向民

政處申請撥款籌辦活動，有關撥款申請會被編入稍後次序。  
 



7. 舉辦活動地點如不在葵青區內，有關撥款申請會被編入稍後次

序。  
 
8. 團體申請撥款舉辦節日活動時，如民政處亦舉辦同樣活動，該

等申請仍會獲考慮。不過，若撥款不足，此等申請便會編入稍

後次序。  
 

9. 如就《撥款守則》、本附件或撥款申請有任何爭議，民政處保留

最終決定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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